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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項概述 

鋼構工程為本工程主要施工項目，金額約佔總工程費60%，座落於A1及

A2混凝土橋台兩處，全長約為52M簡支鋼箱型梁橋，總重約386T，其規格及

數量詳表1.1。 

表 1.1 規格及數量 

鋼材種類 數量(噸) 

Gr.50 364 

Gr.36 22 

  



1-2 

二、人員組織 

本工程鋼結構由○○鋼構廠負責，由本工程工地主任督導，下設主辦工

程師乙員、並有協辦工程師協助辦理施工與行政相關事宜，其人員組織如下表： 
 
 
 
 
 
 
 
 
 
 
 
 
 
             

 
 

 
 
 
 
 
 
 

 
 

             
 
 

工地主任 

主辦工程師 

鋼構廠廠長 

協辦工程師 

製造部 設計部 總管部 品管部 安裝部 

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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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破
壞
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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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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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圖
組 

設
計
組 

放
樣
組 

試
拼
裝
組 

冷
作
組 

塗
裝
組 

負責協調業主、監造單位及
鋼構廠間行政與施工問題 

負責協調土木及鋼構間
之介面與施工問題 

負責鋼構製造品質及進度
之管控與協助主辦工程師 

負責處理鋼構製造與營
造廠之協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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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機具 

本工程鋼結構施工機具型式及數量與用途如表 3.1 所示，相關檢驗設備

如表3.2所示。 

 
表3.1 施工機具型式及數量表 

項  目 設    備     名    稱  數  量  用                  途 
1 15T橋型起重機              1 構件運搬 
2 10T半門型架空移動起重機    2 鋼板進料 
3 10T架空移動起重機      2 型鋼組立運搬、樑製作運搬 
4 10T架空移動起重機         3 橋製作運搬 
5 2.8 T架樑型起重機          4 鋼板切割、型鋼組立運搬 
6 2.8 T架樑型起重機         3 橋製作運搬 
7 5T半門型起重機 1 型鋼組立運搬 
8 2.8 T架樑型起重機         6 型鋼組立運搬 
9 2.8 T架樑型起重機         3 橋製作運搬 

10 2.8 T架樑型起重機         2 鋼板切割運搬、附件製作運搬 
11 10*2T架樑型起重機        2 橋樑製作運搬 
12 2.8 T架樑型起重機         2 樑製作運搬 
13 門型多火口瓦斯切割機     1 鋼板切割 
14 CNC 放樣機    1 鋼板落樣 
15 CNC 瓦斯切割機 2 鋼板切割及不規則形狀切割 
16 仿形瓦斯切割機 3 鋼板不規則形狀切割 
17 切圓瓦斯切割機 1 鋼板圓形切割 
18 自動瓦斯切割機 26 鋼板切割及開槽 
19 型鋼瓦斯切割機 3 H型鋼切割 
20 圓管瓦斯切割機   1 圓管切割 
21 立式瓦斯切割機 1 鋼架件垂直上仰及平面切割 
22 型鋼組立機 1 H型鋼組立 
23 型鋼校正機 1 H型 '鋼校正  
24 CNC 三軸落樣及鑽孔機 1 H型鋼落樣及三軸鑽孔 
25 油壓沖孔機 4 鋼板鑽孔 
26 NC龍門鋸床  2 H型鋼長度鋸切 
27 NC型鋼開槽機    1 H型鋼開槽 
28 臥式鋸床      4 H型鋼及扁鐵、角鐵等鋸切 
29 平板開槽機 1 鋼板開槽 
30 油壓剪床  1 鋼板裁剪 
31                                      懸臂鑽床                                3 附件鑽孔 
32 800T壓床  1 鋼板成形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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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設    備     名    稱  數  量  用                  途 
33                 交流電銲機 54 一般手銲及電銲用 
34      電銲機 19 H型鋼組立及大組立電銲用 
35                               自動潛弧銲電銲機  6 H型鋼組立電銲 
36                             H型鋼潛弧銲機 16 H形鋼組立電銲 
37                                植釘機 3 剪力釘植釘用 
38                                    電弧鏟溝機 2 銲道鏟修用 
39                                 自動噴砂機 1 表面處理用 
40                                 無氣噴漆機 3 鋼材塗裝用 
41 翻轉機 1 型鋼翻轉 
42                                   保溫箱 2 銲材預熱 
43                                      發電機 3  
44                            堆高機 2  
45                            拖板車 2  

(上述施工機具將配合現場狀況予以充分調派或增減) 
 

表 3.2 檢驗設備型式及數量表 
項  目 設    備     名    稱   數  量  用                  途 

1 超音波檢驗儀器 2 全滲透銲道非破壞檢驗 
2 磁粉探傷檢驗儀器  2 銲道表面裂傷非破壞檢驗 
3 滲透液檢驗 2 銲道表面裂傷非破壞檢驗 
4 銲道規   15 電銲腳長、喉深檢驗 
5 50M銦鋼標準尺 1 標準尺 
6 溫度計﹝ -50℃  ~ 999℃﹞ 1 鋼材溫度檢測用 
7 直角定規  1 H型鋼檢查 
8 平面定規  1 鋼材平面檢查 
9 標準錘球  2 構件垂直度檢查 

10 油漆膜厚計 2 油漆膜厚檢測 
11 100T萬能試驗機 1 材料物理性質破壞檢驗 
(上述施工機具將配合現場狀況予以充分調派或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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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材料 

鋼結構工程主要使用材料為鋼板、銲材、剪力釘與油漆，其種類與數量

詳表4.1。 

表 4.1 鋼結構工程主要使用材料 

材料種類 單位 數量 備註 

Gr.36 22 
鋼板 

Gr.50 
t 

364 
 

CO2銲線 10 

SAW銲線 8 銲材 

SMAW銲條 

t 

5 

 

剪力釘 支 736 19㎜∮×160㎝ 

無機鋅粉底漆 約200 

環氧樹脂塗料底漆 約500 油漆 

氟素樹脂塗料面漆 

L 

約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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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定作業進度 

本工程總鋼種約386t，前置作業包括訂料、施工圖繪製等約需 30天，實

際製作約需 30天，共約60天，其預定進度如下： 

 

94年 施作時程 
施工項目 9月 10月 

前置作業   

劃線   

切割   

一次組合   

工廠銲接   
構件整修 
與端部加工   

二次組合 
與成品檢查   

試拼裝   
表面處理 
與塗裝   

 

94.09.30 

94.10.30 

94.10.23 

94.10.18 

94.10.15 

94.10.13 

94.10.10 

94.10.15 

9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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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方法與步驟 

(一)方法與步驟 

為使○○工程之作業人員能充分了解橋梁鋼結構施工方法，並能

掌握工作要點，訂定圖 6.1施作流程。 
 
 
 
 
 
 
 
 
 
 
 
 

圖 6.1  橋梁鋼結構施工流程 

 

     本工程採 CNC數值控制切割機切割，主體板放樣切割後分別再

進行展直校對及螺栓孔位定位，將初部加工後之附件，在本體板上

進行小組合，如縱向加勁板或豎向加勁板等，銲接完成後之上下翼

板及左右腹板，經做出對應控制點之相對高程後，組成箱梁，並檢

測其垂直度，以印證其製作之準確性，完成後之箱梁，開始進行電

銲工作。原則上箱樑內部採 CO2電銲為主而外測四角隅則採潛弧銲

接，電銲後完成品管檢驗之箱梁，開始進行試拼裝作業，完成試拼

裝組立後，拆除進行噴砂及塗裝。施作方法如下： 

1. 進料與檢驗 

     審核本工程所使用之鋼板及型鋼（含預塗底漆）、銲接材料、

塗裝材料、剪力釘等之自主檢查，並將相關資料送交監造單位審

查。 

2. 放樣 

鋼 構 廠
資 格 審 查

施工製造圖與各
項 計 畫 書 審 查

放 樣

進料與檢驗

切割

試拼裝 表面處理
與 塗 裝

構 件
儲 存

前 置 作 業 製 造 作 業

組 合 後 廠 內 作 業

劃線

構件整修與
端 部 加 工

二次組合與
成 品 檢 查

工廠銲接

製 造 作 業

一次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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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鋼橋時，先自設計圖上蒐集加工所需之各項數值資料，

即圖形處理，處理方式，係將自動設計之輸出資料或由其他程式

所得資料，輸入電腦或依據施工圖之.DWG檔轉換為.DXF資料

檔，.DXF檔磁片中應包括切割、組立、鑽孔等加工位置之放樣資

料及材料編號。根據 DXF檔磁片之構件加工資料，即可自動定出

鋼板之最經濟放樣格式及校對NC資料製作樣板或樣帶，整體長度

取材尺寸並將附屬結構尺寸與數量統計，檢查放樣尺寸，核對各

部尺寸及位置的相互關係。 

3. 劃線 

     本工程採用 NC劃線及人工劃線兩種，NC劃線為經由電腦資

料輸入 NC劃線機後，確認鋼材編號及方向後自動劃線；人工劃線

為依據放樣好之各種尺寸輪廓之樣板，其上面所記載之各項線條

符號，轉繪於原始鋼板或型鋼上 

4. 切割 

     除薄板利用剪床剪切外，其餘皆採用氣體火焰切割，由切割

火口四週孔洞氧氣與乙炔氣所產生之預熱火燄使鋼鐵溫度升高

後，再由同一火口中心孔洞吹出高壓氧氣使鋼鐵作迅速之氧化，

並藉其強大吹送力量推送氧化物，穿過鋼板已完成切割。 

5. 一次組合 

     組合用平台、夾具、構件定位用擋板均應在組合工作開始前

準備妥當，其水平度、直角度、中心距、擋板間尺寸等，工程師

需先檢查核定之，所有將被組合之構件，事先應檢查尺寸和數量，

是否發生變形，切割邊品質是否合乎要求，確認無誤，始可開始

組合。 

     組合點銲時應核對工作圖尺寸與構件組合標示點尺寸是否相

符。不可超出容許誤差值，若有使用點銲將構件固定在平台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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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完須用砂輪機磨去點銲銲道，再取走組合成品，切勿使用敲

擊或瓦斯切割法，以免傷及母材。 

6. 工廠銲接 

(1) 電銲工資格 

     電銲工必須具有電銲執照經中國驗船中心或政府機關檢

驗合格及兩年以上之實際電銲工作經驗，並在最近半年內曾

從事與本工程同類性質之銲接工作。方可從事本工程所有銲

接工作。 

(2) 電銲開槽及銲接施工區分 

(a) 6mm-16mm厚度鋼板之對接: 

          

 每道銲接次序如 1 ~ 4 (右

圖)，1使用SMAW， 

 234使用SAW。 

(b) 17mm-25mm厚度鋼板之對接:  

 每道銲接次序如1~ 4。 

 1使用 SMAW，234使用 SAW。  

(3) 銲接程序 

(a) 銲接前 

    銲接程序（WPS）施工前檢

定完成，被覆金屬電弧銲接應

依照 AWS之規定加以選擇及烘

乾處理方可使用，潛弧自動銲之銲藥應依照規定加以烘

乾處理。設計圖上未指定須磨平之對銲，其溢餘量應依

照規定加以控制且銲接面必須保持乾燥，並將足以影響

銲接品質強度及工作進行之異物如油漆水份，灰塵等加

以清除，雨天或濕度過大時應停止工作，如在室內銲接

 60 

 0
~2

m
m

 

4 

1 3 

2 

0~2mm 

 
55~60 

85~90 

2 

4 

2~3mm 

1
/
3
t
 

2
/
3
t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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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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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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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確定銲接部位無殘存水份後方可施銲。 

(b) 銲接中 

     在組合及電銲過程中所使用之銲接步驟及順序應使

變形收縮減至最小限度。所有銲接順序應能使銲接進行

過程中之加熱量平衡，本工程所有之銲接施工皆參照AWS 

D1-1-96，電銲時，必須依照規定之電流、電壓及電銲速

度施銲，期使銲料完全溶透，而不發生缺陷，尤期應避

免電銲起點之熔透不足與夾碴及銲疤之不良形狀與龜裂

等現象發生。 

      雨天或相對溼度 85%以上時,不可進行熔接作

業,CO2半自動熔接時應設置防風裝置,熔接部風速超過

10m/sec以上時不可熔接。 

(C) 銲後 

      銲接部位之露出表面應平整而有規則，並符合設計

要求。無論任何情形，銲著金屬斷面不得小於設計斷面。

對銲之上下面，均宜略加補強層，除規定須予磨平者外，

其補強層高度如下表所列範圍內時，可以留置不磨，補

強層高度如超出表列數值時，應使用針輪將銲道磨至允

許範圍以內，但支承部份應使平滑。銲接部不得有熔陷

或重疊銲接部份不得有裂縫。 

7. 構件整修與端部加工 

     銲接應變消除將以輕鎚擊法減除多層銲接之殘留應力，過度

鎚擊而發生部份重疊、起鱗皮、脫片或銲接部及母材之過度冷作

加工，應避免之。 

     主梁之正直精度及對角尺寸、箱形斷面之直角度及腹板彎曲

與端部垂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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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次組合與成品檢查 

     所有加勁板於箱梁完成後，均鉛垂地面且現場接頭於鋼樑安

裝時亦鉛垂地面。箱梁之寬度、長度及高度與孔徑及孔距皆須符

合契約相關規定。 

9. 試拼裝 

     試拼裝前須先行於地面落樣，將全尺寸劃出，並定出支點的

位置，接合處之連接板於鑽孔完成拆下前，須先以油漆筆或鋼印

打上連接板之接頭位置及編號。原則上構件必需於無應力狀態下

進行試拼裝，安裝前，先以水平儀，測定調整用之墊片至所定高

度後，並固定於支撐台上。單構件安裝完成後，以鉛鎚調整構件

之位置，與地面落樣位置對準後再行安裝，於兩構件之接合處，

必須先以螺栓固定。如此反覆施工至全部安裝完成。 

10.表面處理與塗裝 

(1) 噴砂工程 

     噴砂工作環境相對濕度超過 85%應禁止噴砂作業，噴砂之

清潔度及表面粗度應依契約規範處理。噴砂後，構件表面若

留有銲碴、銲珠或污物等應去除並再作處理。噴砂完成後，

須再以壓縮空氣將殘留構件表面之砂礫去除。 

(2) 油漆工程 

     除設計圖另有規定外，應依據特定條約所定油漆規範，

於施工前提出油漆樣品，符合該規範規定最低需求以上之油

漆規格。 

    油漆工程應用無氣噴塗法為原則，使用噴射法施工，較難

施工之角邊、螺栓、銲接處及其他不易上漆處，須以手刷法

先油漆一次，再進行噴射法油漆，鋼料表面濕度85%以上，氣

溫低於 5℃以下及 35℃以上時或大風砂之氣候或其他因素，

不得進行油漆工作；油漆前鋼料表面應先以噴砂法徹底清除

銹片、鬆屑、油脂產生垢及一切有害附著物，並符合美國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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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油漆協會基準SSPC-SP-10之規定。表面粗糙度不得超出

25∼75um。 

11.構件儲存 

     堆置時，成品相互間，應保持適當間隔儲存，以利搬運並應

注意堆置平穩，以防倒塌，損傷成品。鋼料下方以枕木或角材墊

高，以保持鋼料清潔及方便卸料、取料作業進行。 

(二)施工工區規劃 

     ○○鋼構廠位於○○縣，其廠內施工區域規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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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項品質計畫 

為使○○工程之作業人員掌握工作要點，依圖6.1各施工階段分別訂定

施工要領。 
 

 
表 7.1  橋梁鋼結構施工要領 

施工項目 施工要領 主要施工機具 

鋼構廠資
格審查 

1. 鋼結構製造廠商至截止投標日前十年內承建
單一合約使用鋼重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2. 有效合格工廠登記證。 
3. 有效合格營利事業登記證。 
4. 去年度納稅證明。  
5. 主要施工機具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6. 專業人員資格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7. 製造產能需配合整體工作期程。 

 

施工製造
圖與各項
計畫書審
查 

1. 施工製造圖應符合實際需求。 
2. 製造計畫書應符合實際需求。 
3. 銲接計畫書應符合實際需求。 
4. 安裝計畫書應符合實際需求。 

 

進料與檢
驗 

1. 鋼板及型鋼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2. 銲接材料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3. 塗裝材料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4. 高強度螺栓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5. 剪力釘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6. 基礎錨碇螺栓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放樣 

1. 放樣室內溫度應裝置空調控制溫度。 
2. 工廠用之鋼捲尺與放樣用之鋼捲尺需做校對
並做成誤差之紀錄。 

3. NC資料包含火焰切割損失量及銲接收縮
量。 

4. 樣板或樣帶依實際需要對複雜性接頭作
1：1放樣及樣板基準線之檢測。 

5. 核對各部尺寸及位置的相互關係。 

1. 電腦  
2. 鋼製捲尺 
3. 鋼製直尺 
4. 墨線 

劃線 
1. 鋼材編號須符合施工製造圖編號。 
2. 主要構材之取材，應使其主要應力之方向與
鋼鈑製造時輾軋之方向一致為原則。 

1. NC劃線機 
2. 矯直機 
3. 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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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項目 施工要領 主要施工機具 
3. 鋼材上無遺留永久性痕跡。 
4. 變形展直校正應注意： 

l 鋼料受損較重時，不得強行校直，應留
作短料使用。 

l 矯直時，應以機械設備冷彎，或在局部
儘量少加熱後，再加以矯直，加熱處溫
度不得有損鋼料材質，如以加熱矯直，
應事先徵得工地工程司之同意施作。 

l 經淬火及回火之熱處理低合金鋼原則上
不得使用加熱矯直法校正。 

切割 

1. 切割方法應符合： 
l 切割以使用自動裝置切斷為原則。 
l 特殊情形下，經工地工程司同意時，亦
可使用機械剪切，或以型板、導板等進
行人工切割。 

2. 切割面粗糙度應符合： 
l 主要構材 50S以下。 
l 次要構材 100S以下。 

3. 切割面凹陷深度應符合：  
l 主要構材不得有凹陷缺口。 
l 次要構材在 1㎜以下。 

4. 所有鋼材角邊須於表面處理前作１㎜之截
角。 

5. 開槽角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6. 表面無殘留溶碴。 
7. 根部尺寸誤差 2MM以內。 

1. 多火口火燄
切割機 

2. 半自動軌道
瓦斯切割機 

3. 靠模仿型半
自動切割機 

4. 自動切割機  
5. 瓦斯切割機  
6. CNC切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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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項目 施工要領 主要施工機具 

一次組合 

1. 組合順序如下： 

1. 架空天車 
2. 半門式吊
車 

3. 油壓機 
4. CO2電弧
銲接機台 

5. 水準儀 
6. 千斤頂 
7. 鋼製捲尺 
8. 鋼製直尺 
9. 水線 
10. 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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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項目 施工要領 主要施工機具 

一次組合 

2. 場地整理及動線安排應符合： 
l 場地整理平整。 
l 臨時支撐架檢核無危險性。 
l 動線順暢無障礙物。 

3. 填角銲間隙應符合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4. 對接銲偏差應符合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5. 搭接間隙誤差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6. 接頭間隙誤差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7. 防銹底漆應刮除。 
8. 翼緣寬度、腹板高度及腹板間隔應符合契約
相關規定。 

9. 板之平面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10.翼緣之正值精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11.構材長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12.受壓構材之精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13.箱型梁端口高程應符合施工製造圖。 
14.鋼橋墩柱底板墩柱與基礎底板之垂直度、孔
之位置及孔徑應符合設計圖說及契約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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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項目 施工要領 主要施工機具 
工廠銲接 1. 工廠銲接程序試驗依 AWS D1.1規定辦理。 

2. 預熱需依鋼材種類、銲條種類、銲接方法、
接頭形狀及鈑厚等，將銲接時所需之最小預
熱溫度列入銲接計畫書中。 

3. 銲接人員資格需從事銲接工作(包括點銲)
之銲工應具政府機構或公營事業機構發給
之合格執照，且有兩年銲接工作經驗，並在
最近半年內曾從事與本工程同類性質之銲
接工作。 

4. 銲接條件應符合： 
l 氣溫在 0℃以下時不得銲接。 
l 雨天或濕度過大時，即使在室內亦應先
確認銲接部位之表面及裡面無殘存水份
時，才可實施銲接工作。  

l 風速超過依銲接程序所定界限時，除非
有妥善之防風設備並經工地工程司認
可，否則不得銲接。 

5. 銲材選用核准之銲接材料。 
6. 銲接面無鬆屑、碴銹及油脂。 
7. 銲道表面情形應符合： 

l 銲道表面不可有龜裂。 

1. 懸臂式雙極
潛弧銲接
機 

2. 門型雙極
潛弧銲接
機 

3. 自動潛弧
銲接機 

4. 門型雙極
CO2銲接
機 

5. CO2電弧
銲接機 

6. 電熱溶渣
銲接機 

7. 銲縫整平
機 

8. X光檢驗
機 

9. 超音波探
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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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項目 施工要領 主要施工機具 

工廠銲接 

l 主要構材之對銲及組合斷面之Ｔ型接頭
處，其銲道表面上不得有凹痕。 

l 銲道表面之凹凸，以銲道長度 25㎜範圍
內之高低差表示之，銲道表面上不得有
超出 3㎜以上之凹凸。 

8. 填角銲腳長及喉深不得小於圖上所指定之
尺寸。 

9. 不允許有燒損、氣孔、夾碴、重疊銲接及融
合不足等情形。 

10.銲道非破壞性檢測應符合： 
l 放射線透過試驗應依 CNS  Z7044「鋼銲
接部之放射線透過試驗法及照明底片之
等級分類法」辦理。檢查結果，如拉力
邊之銲接係屬於二級或二級以上者，可
認定為合格。如壓力邊之銲接係屬於三
級或三級以上者，可認定為合格。 

l 無法用放射線透過試驗檢查之處，經工
地工程司認可後，可改照 CNS  Z8063
「鋼對接銲道之超音波檢驗法」檢查，
但其等級分類標準應依 CNS  Z8088表
十四之規定，檢查結果之判定標準與放
射線透過試驗相同。 

l 磁粒檢驗法應依 CNS Z8058「銲道磁粒
檢驗法」之規定。  

 

構件整修
與端部加
工 

1. 銲接應變消除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2. 實長切割面無凹陷深度。  
3. 板之平面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4. 翼緣之正值精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5. 受壓構材之精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1. 氧氣乙炔 
2. 3M鋼尺 
3. CO2電弧銲
接機 

4.鋼製捲尺 
5.鋼製直尺  

二次組合
與成品檢
查 

1. 構材長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2. 連接板之銲接應符合「工廠銲接」相關規
定。 

3. 箱型梁端口高程應符合施工製造圖。 
4. 高強度螺栓孔徑及孔距應符合設計圖說及

1.3M鋼尺 
2.CO2電弧銲
接機 

3.超音波探傷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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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項目 施工要領 主要施工機具 
契約相關規定。 4.鋼製捲尺 

5.鋼製直尺 
6.角度規 
7.水線 
8.錘球 

試拼裝 

1. 場地整理與運送路線。 
2. 支撐狀態應與前送經工地工程司核可之安
裝計畫書所訂鋼梁架設方法一致。 

3. 螺栓及沖子數量之臨時螺栓需為設計數百
分之卅以上。 

4. 全長及跨徑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5. 梁或桁架之中心距離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6. 主構材之組立高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7. 主梁及主桁架之偏距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8. 主梁及主桁架之反拱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9. 主梁及主桁架在橋端部之偏差應符合契約
相關規定。 

10. 主梁及主桁架之正直精度應符合契約相關
規定。 

11.鋼橋墩柱之中心間隔、對角長、梁之拱度及
柱之曲度及柱之垂直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
定。 

12.工地接合部分之空隙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13.錨碇構架之垂直度、上面之水平度及高度 
14.植釘銲接剪力釘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15.螺栓孔之貫通率及阻塞率應符合契約相關
規定。 

1.門式吊車 
2.水準儀 
3.經緯儀 
4.千斤頂 
5.鋼製捲尺 
6.鋼製直尺 
7.貫通及阻塞
標準計 

8.間隙規 
9.磅鐵鎚 

表面處理
與塗裝 

1. 噴砂環境應符合： 
l 噴砂環境應獨立且與其他作業環境隔
離，以確保無其他污染物進入。 

l 氣溫 5℃以下，或濕度超出 85%以上
時，不得進行乾吹處理工作。 

2. 表面情形應符應符合契約相關規定。 
3. 塗裝環境應符合： 

l 應獨立且與其他作業環境隔離，以確保

1. 自動噴砂
機 

2. 手動噴砂
機 

3. 無氣噴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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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項目 施工要領 主要施工機具 
無其他污染物進入。 

l 凡鋼材表面帶有濕氣，氣溫在 10℃∼
32℃範圍以外、濕度超出  85%以上時，
或估計油漆塗膜在乾燥前天候可能有變
化，陰雨、熱天鋼鈑溫度昇高，油漆面
可能起泡等情形時，均不得進行油漆工
作。 

4. 塗裝間隔應符合： 
l 所有油漆工作，應俟下層油漆完全乾燥
後，始可油漆其上層。 

l 其時間間隔應依塗裝系統規定。 
5. 底漆塗裝應符合： 

l 無機鋅粉底漆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8之最低要求條件。 

l 底漆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
流、起泡、粉化等現象。  

l 最小乾膜厚 75µm。 
6. 中間粘層係使用調薄劑稀釋之。調薄劑之重
量為環氧樹脂塗料底漆之 50%。 

7. 鋼橋外露表面塗裝應符合： 
(1)底漆第 2層及第三層 
l 環氧樹脂塗料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9之最低要求條件。 
l 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流、
起泡、粉化等現象。 

l 最小乾膜厚各 60µm。 
(2)中塗漆及面漆 
l 氟素樹脂塗料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JIS 

K5659之規格規定。。 
l 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流、
起泡、粉化等現象。 

l 最小乾膜厚中塗漆 30µm及面漆
25µm。 

8. 鋼橋內面塗裝應符合： 
l 變性環氧樹脂塗料內面用品質應優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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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項目 施工要領 主要施工機具 
符合 JHS-P-08及 JHS-P-11之最低要求條
件。 

l 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流、
起泡、粉化等現象。 

l 最小乾膜厚各 120µm。 

構件儲存 

1. 存放地點應符合： 
l 構件暫時存放地點規劃。  
l 堅實平整且有覆蓋及防潮設備之廠所 

2. 構件保護應符合： 
l 與地面土壤隔離。  
l 距離樓地板及牆面至少 10㎝。 
l 以枕木架高。 

3. 構件之堆置應妥為平放，並嚴防發生碰撞、
彎曲、扭曲等損害，並注意構件之平衝或高
度，以防止滑動、傾覆。  

1. 架空天車 
2. 半門式吊
車 

3. 枕木 

 

(二)品質管理標準 

     品質管理標準係依據本工程之施工說明書、補充施工說明書及

契約圖說之相關規定將各不同施工階段之管理標準檢查時間、檢查

方法、檢查頻率等列表，作為執行品質工作之依據。使工程能確實

依照規範要求施作，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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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工程實績 鋼結構製造廠商至截止投標日前十年內承建單一
合約使用鋼重2,000公噸以上。 

＊與協力廠商 
簽定契約前 

文件審核 － 重新尋覓 
鋼構廠商 

相關證明文件  

工廠登記證 有效合格工廠登記證。 ＊與協力廠商 
簽定契約前 

文件審核 － 
重新尋覓 

鋼構廠商 工廠登記證  

營利事業登記證 有效合格營利事業登記證。 ＊與協力廠商 
簽定契約前 

文件審核 － 
重新尋覓 

鋼構廠商 
營利事業登記

證 
 

最近繳稅紀錄 去年度納稅證明。 
＊與協力廠商 
簽定契約前 文件審核 － 重新尋覓 

鋼構廠商 
營業稅繳款書
收執聯 

 

主要施工機具 

1. 油壓式壓床1台。 
2. 數字控制劃線機1台。 

3. 端面車床2.5M× 1.5M以上1台。 
4. 電銲機（潛弧電銲機8台、CO2電銲機 6台、

交直流電銲機15台、工地用自動電銲機4台）。
5. 噴砂處理設備2組。 

6. 試驗設備（萬能試驗機1台、放射線透過檢驗
機1台、超音波探傷機2台）。 

7. 架空吊車2台。 

＊與協力廠商 
簽定契約前 文件審核 － 重新尋覓 

鋼構廠商 －  

前
置
作
業 

鋼
構
廠
資
格
審
查 

專業人員資格 

1.大專土木等相關科系畢業，具鋼結構經驗三年

以上者至少四名，具有結構或土木技師資格者
至少一名。 

2.大專機械等相關科系畢業，具鋼結構經驗三年
以上者至少四名。 

3.具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非破壞檢測協會或經認
可之國外相關機構評鑑符合液滲、磁粒、射線

及超音波檢測中級以上檢測師資格者至少二
名，初級檢測師資格者至少二名。 

＊與協力廠商 
簽定契約前 文件審核 － 

重新尋覓 
鋼構廠商 相關證照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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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專業人員資格 

4.具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發之非醫用放射物
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執照之操作員至
少四名。 

5.以上所列專業人員中，第1、2項須為廠商現有
人員(須繳交勞工保險卡影本)；第 3、4項須為
廠商現有人員或簽有擔任本工程之聘用契約
書。 

＊與協力廠商 
簽定契約前 

文件審核 － 重新尋覓 
鋼構廠商 

相關證照  

鋼
構
廠
資
格
審
查 

製造產能 配合整體工作期程。 ＊與協力廠商 
簽定契約前 文件審核 － 重新尋覓 

鋼構廠商 －  

施工製造圖 

1.應繪製之施工製造圖項目包括有板厚、材質、
尺寸、銲接符號、螺栓大小、孔徑、孔距、及
預拱計算等。 
2.構造全圖之平面、立面不宜小於 1/100，構造詳
圖之立面、剖面不宜小於 1/20。 
3.施工製造圖應經專業技師簽認。 

＊工程施工前 目視 － 重新送審 施工製造圖  

製造計畫書 

1. 機具設備符合契約規定之「主要施工機具」等。
2. 組織系統符合契約規定。 
3. 購料計畫符合實際需求。 
4. 材料堆放地點符合安全衛生規定。 
5. 施工方法符合一般規定。 
6. 儲存運輸計畫符合安全衛生規定。 
7. 工程預定進度符合契約規定。 

＊工程施工前 文件審核 － 重新送審 製作計畫書  

品質計畫書 參照工程會「橋梁鋼結構品質計畫製作綱要」製

作。 
＊工程施工前 文件審核 － 重新送審 品質計畫書  

前
置
作
業 

施
工
製
造
圖
與
各
項
計
畫
書
審
查 

銲接計畫書 

1.銲條、銲蕊及熔劑應符合契約規定。 

2.銲接設備應符合契約規定之「主要施工機具」
等。 

3.銲接程序與方式應符合AWS D1.1規定。 
4.變形對策以熱整為主，溫度需小於650℃。 

＊工程施工前 文件審核 － 重新送審 銲接計畫書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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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銲接計畫書 

5.檢驗計畫應符合契約規定。 
6.銲工人員資格應具政府機構或公營事業機構發

給之合格執照，且有兩年銲接經驗，並在最近
半年內曾從事與本工程同類性質之銲接工作。 

＊工程施工前 文件審核 － 重新送審 銲接計畫書  施
工
製
造
圖
與
各
項
計
畫
書
審
查 

安裝計畫書 

1.工地現況調查。 
2.主要機具設備。 

3.組織系統。 
4.安裝分區、分節計畫。 

5.安裝程序、方法及步驟。 
6.預定施工進度符合契約規定。 

7.臨時結構物配置圖及強度計算書。 
8.搬運及儲放計畫。 

9.安全衛生管理。 

＊工程施工前 文件審核 － 重新送審 安裝計畫書  

前
置
作
業 

進
料
與
檢
驗 

鋼板及型鋼 

1.採用CNS規定之新品。 

2.將原製造廠商出具之產品檢驗合格證明書，送
請工地工程司查驗，並由工地工程司會同承包

商核對鋼料及抽取樣品送往經業主認可之公家
檢驗機構複驗，試驗其化學成份及物理性質是

否符合CNS之相關規定。 
3.19㎜(含)以上厚度之鋼鈑應查驗鋼鈑內是否有

不合乎AWS有關規定之夾層(Lamination)存在。
4.採用國產品，而該批鋼料之製造廠(公司)若符

合國際品質標準 (ISO 9000 系列)之認證，且
具有該產品功能之全程試驗及成品檢驗設備

者，提出該廠(公司)出具之出廠證明及材質檢
驗證明正本，送請工地工程司查驗核可後，得

免予辦理檢驗。 

＊材料進廠時 

1.文件審核。 

2.鋼板夾層以 CNS 
12845超音波探

傷檢查規定檢
驗。 

3.鋼材物性及化性
應取樣試驗 

每批（50t以下1

片，50t以上2片）
（CNS規定） 

重新送審 
材質證明文件及
檢驗紀錄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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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1.AWS D1.1相關之試驗，同時提出材料試驗報
告。 

2.厚度超過25公厘之 A36(或A709 Gr.36)鋼鈑及
任何厚度之 A709 Gr.50鋼鈑須使用低氫素型
銲條。 

3.銲接條必須整箱購買，且其包裝必須防濕，否
則應依 AWS規定予以烘乾處理方得使用。 

鋼材規格 銲接方式 
銲接材料最小

降 伏 強 度 
（Ksi） 

銲接材料 

拉力強度 
（Ksi） 

SMAW 72Min 

SAW 

GMAW 
70~90 

銲接材料 

ASTM 
A36 

 
ASTM 

A709 
Gr.50 

FCAW 

60 

72Min 

＊材料進廠前 
文件審核 

及抽樣檢驗 
每批 退貨重新進料 材質證明文件

及檢驗紀錄 
 

前
置
作
業 

進
料
與
檢
驗 

塗裝材料 

1. 所用無機鋅粉底漆，對於鋼鈑之銲接工作，不
得有不良影響，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8
之最低要求條件。 

2. 環氧樹脂塗料底漆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9之最低要求條件。 

3. 氟素樹脂塗料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JIS K5659之
最低要求條件。 

4. 經指定顏色之塗料，其顏色之濃淡度由工地工
程司決定。同系顏色之塗料，各道以使用不同
濃淡度為原則，以利品質控制。未經指定顏色
之塗料，其顏色由業主決定。 

＊材料進廠前 
文件審核 
及抽樣檢驗 

每批 退貨重新進料 
材質證明文件
及檢驗紀錄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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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高強度螺栓 

1.符合ASTM A325 TYPE Ⅲ摩擦式螺栓之新品，須
採用具有自動控制軸力功能之螺栓。 

2.採用在國內已有橋梁施工實績之外國原裝進口
貨，亦可採用符合規範規定之國產品，惟國產

品之製造廠必須為甲等品管之工廠，且具有該
產品功能之全程試驗及成品檢驗設備，並能提

供試驗及檢驗作業者。 

＊材料進工地現場
前 

文件審核 
及抽樣檢驗 

每批 退貨重新進料 材質證明文件
及檢驗紀錄 

 

剪力釘 

1.化學成份須符合ASTM  A108 GR.1015、1018或
1020之標準。 

2.機械性質須符合：拉力強度 4,200㎏/cm2以
上、降伏強度 3,500㎏/cm2以上、伸長率20%

以上、面積減少率 50%以上。 
3.製造廠必須為甲等品管之工廠，具有該產品功

能之全程試驗及成品檢驗設備，能提供試驗及
檢驗作業者。並應附有電弧被覆劑(Arc  

Shield)，銲接時應以原製造廠專用之剪力釘銲
槍 (Stud  Welding  Gun)施工。 

4.將擬使用品牌之有關資料 (材質、規格、施工
方法及使用實績等) 送請工地工程司書面核可

後，方可採用。 
5.所有剪力釘應提出原製造廠之檢驗合格證明，

且應依工地工程司之指示抽樣送往政府承認之
公家機構做物理及化學試驗。 

＊材料進廠前 
文件審核 
及抽樣檢驗 

每批 退貨重新進料 材質證明文件
及檢驗紀錄 

 

前
置
作
業 

進
料
與
檢
驗 

基礎錨碇螺栓 化學成分與機械性能需符合JIS G4051-1979 S35C
＊材料進工地現場

前 
文件審核 
及抽樣檢驗 

每批 退貨重新進料 
材質證明文件
及檢驗紀錄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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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室溫測定 放樣室內溫度應裝置空調控制並做成紀錄。 放樣前 現場測定 每次 複驗 空調控制紀錄  

鋼捲尺校對 工廠用之鋼捲尺與放樣用之鋼捲尺需做校對並做
成誤差之紀錄。 

放樣前 現場測定 一年 複驗 校對紀錄  

NC資料 包含火焰切割損失量，使切割後之鋼板尺寸符合
要求。 

放樣前 校對確認 － 修正後複驗 工作圖  

樣板或樣帶 依實際需要對複雜性接頭作1：1放樣及樣板基準
線之檢測。 

放樣前 校對確認 － 重新製作 工作圖  

整體長度取材尺寸 施工製造圖詳細尺寸。 放樣時 校對確認 － 重新放樣 施工製造圖  

零附件尺寸與數量
統計表 施工製造圖詳細尺寸及數量。 放樣時 校對確認 － 重新製作 施工製造圖  

檢查放樣尺寸 施工製造圖詳細尺寸。 放樣時 校對確認 － 重新放樣 施工製造圖  

前
置
作
業 

放
樣 

核對各部尺寸及位
置的相互關係 

1.構件上螺栓續接無障礙。 
2.各構件組合及接合無障礙。 
3.銲接作業無障礙。 
4.工作順序之模擬無障礙。 

放樣後 校對確認 － 重新放樣 施工製造圖  

鋼材編號 施工製造圖編號。 畫線前 校對確認 每次 重新放置 自主檢查表  

鋼材放置方向 主要構材之取材，應使其主要應力之方向與鋼鈑
製造時輾軋之方向一致為原則。 

畫線前 目視 每次 重新放置 自主檢查表  

鋼材上遺留痕跡 無遺留永久性痕跡 畫線後 目視 每次 重新放置 自主檢查表  

製
造
作
業 

劃
線 

變形展直校正 

1.鋼料受損較重時，不得強行校直，應留作短料
使用。 

2.矯直時，應以機械設備冷彎，或在局部儘量少
加熱後，再加以矯直，加熱處溫度不得有損鋼
料材質，如以加熱矯直，應事先徵得工地工程
司之同意施作。 

3.經淬火及回火之熱處理低合金鋼原則上不得使
用加熱矯直法校正。 

畫線前 3M鋼尺 每次 整修後複驗 
相片及自主檢查

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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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切割方法 
1.切割以使用自動裝置切斷為原則。 
2.特殊情形下，經工地工程司同意時，亦可使用
機械剪切，或以型板、導板等進行人工切割。 

＊切割前 目視 每次 更正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切割面粗糙度 1.主要構材50S以下。 
2.次要構材100S以下。 

＊切割完成 目視 每次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切割面凹陷深度 1.主要構材不得有凹陷缺口。 
2.次要構材在1㎜以下。 

＊切割完成 目視及角度規 每次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研磨修正斜度 所有鋼材角邊須於表面處理前作１㎜之截角。 ＊切割完成 目視及角度規 每次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開槽角度 施工製造圖開槽角度。 ＊切割完成 目視及角度規 每次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根部尺寸 規定值±1.0㎜以下。 ＊切割完成 
目視、游標尺及鋼

直尺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切
割 

表面殘留物 無殘留溶碴。 ＊切割完成 目視 每次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場地整理及動線安
排 

1.場地整理平整。 
2.臨時支撐架檢核無危險性。 
3.動線順暢無障礙物。 

組合前 目視 － 整理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組合順序 1.腹板及翼板上之加勁板及肋條。 
2.腹板及翼板之組合 

組合完成 現場檢查 － 更正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填角銲間隙 1.0MM以下 組合完成 目視及間隙規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對接銲接之錯開量 板厚方向構材片之偏心：較薄板厚之 10%以下 組合完成 目視、間隙規及鋼
直尺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搭接間隙誤差 e≦2mm 組合完成 目視、間隙規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無背墊板 2MM以下 

製
造
作
業 

一
次
組
合 

接頭間隙誤差 
有背墊板 ＋2MM以內 

組合完成 
目視、間隙規及鋼

直尺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為檢驗停留點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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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防銹底漆刮除 露出母材光滑面為基準 組合完成 目視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翼緣寬度b(m) ±2mm      b≦0.5 

腹板高度h(m) ±3mm 0.5＜b≦1.0 

腹板間隔b'(m) 
±4mm 1.0＜b≦2.0 

±(3mm+b/2) 2.0＜b 

左欄所示b值，

代表b, h及 b' 
組合完成 水線、錘球、鋼直

尺及鋼捲尺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板梁及桁架之腹板 H/250 H：腹板高度(mm) 
板之平面度δ(mm) 

箱型梁及桁架之翼緣 
W/150 W：腹板或加勁材

間之間隔(mm) 

組合完成 鋼直尺及間隙規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翼緣之正值精度δ
(mm) 

b/200 b：翼緣寬度(mm) 組合完成 鋼直尺及間隙規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板梁 ±3mm         L≦10 
±4mm         L＞10 

桁架、拱橋等 ±2mm         L≦10 
±3mm         L＞10 

構材長度L(m) 
w：車道寬度(mm) 

伸縮縫 -5mm∼+10mm     W≦10 
-5mm∼+(5mm+W/2)W＞10 

組合完成 鋼直尺及鋼捲尺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受壓構材之精度δ
(mm) 

L/1,000 L：構材長度(mm) 組合完成 鋼直尺及間隙規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箱型梁端口高程 依「施工製造圖」端口高程 組合完成 水準儀及千斤頂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墩柱與基礎底
板之垂直度δ 

b/500 b：構材寬度(mm)  

孔之位置 ±2 b：孔中心間距(mm) 

製
造
作
業 

一
次
組
合 

鋼
橋
墩
柱 

底
板 

孔徑 0∼5 d：孔徑(mm) 

組合完成 鋼直尺、游標卡尺
及鋼捲尺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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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工廠銲接程序試驗 依AWS D1.1規定辦理 銲接前 現場檢查 
非AWS D1.1認可之

銲接程序 
修正後複驗 檢驗報告  

預熱 
依鋼材種類、銲條種類、銲接方法、接頭形狀及

鈑厚等，將銲接時所需之最小預熱溫度列入銲接
計畫書中。 

銲接前 溫度測試筆 每一接頭 更正後複驗 
相片及自主檢查

表 
 

銲接人員資格 

從事銲接工作(包括點銲)之銲工應具政府機構或
公營事業機構發給之合格執照，且有兩年銲接工

作經驗，並在最近半年內曾從事與本工程同類性
質之銲接工作。 

銲接前 校對確認 半年 人員更換 相關證明文件  

銲接條件 

1. 氣溫在 0℃以下時不得銲接。 
2. 雨天或濕度過大時，即使在室內亦應先確認銲

接部位之表面及裡面無殘存水份時，才可實施
銲接工作。 

3. 風速超過依銲接程序所定界限時，除非有妥善
之防風設備並經工地工程司認可，否則不得銲

接。 

銲接前 現場檢查 每次 禁止施工 自主檢查表  

銲材選用 依「銲接材料」之管理標準 銲接前 現場檢查 每次 更換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銲接面 無鬆屑、碴銹及油脂 銲接前 目視 每次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銲道表面情形 

1. 銲道表面不可有龜裂。 
2. 主要構材之對銲及組合斷面之Ｔ型接頭處，其

銲道表面上不得有凹痕。 
3. 銲道表面之凹凸，以銲道長度25㎜範圍內之高

低差表示之，銲道表面上不得有超出2.5㎜以
上之凹凸。 

銲接完成 目視及銲道量規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製
造
作
業 

工
廠
銲
接 

填角銲腳長 角銲之腳長及銲喉厚度，不得小於圖上所指定之
尺寸。 

銲接完成 目視及銲道量規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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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銲邊燒損 不允許。 銲接完成 目視及銲道量規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氣孔 不允許。 銲接完成 目視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夾碴 不允許。 銲接完成 目視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重疊銲接 不允許。 銲接完成 目視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融合情形 無融合不足。 銲接完成 目視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放射線透過試驗 
構材種
類 

每一檢查
群之攝影
張數 

抗拉構
材 

每一接頭
一張 

抗壓構
材 

每五接頭
一張 

工
廠
銲
接 

銲道非破壞性檢測 

4.放射線透過試驗應依CNS  Z7044「鋼銲接部之
放射線透過試驗法及照明底片之等級分類法」

辦理。檢查結果，如拉力邊之銲接係屬於二級
或二級以上者，可認定為合格。如壓力邊之銲

接係屬於三級或三級以上者，可認定為合格。 
5.無法用放射線透過試驗檢查之處，經工地工程

司認可後，可改照CNS  Z8063「鋼對接銲道之
超音波檢驗法」檢查，但其等級分類標準應依

CNS  Z8088表十四之規定，檢查結果之判定標
準與放射線透過試驗相同。 

6.磁粒檢驗法應依CNS Z8058「銲道磁粒檢驗法」
之規定。 

銲接完成 

放射線透過試驗，
超音波檢驗，銲道
磁粒檢驗法 

 
角銲：銲道長度之
百分之五以上 

不合格之銲道，應
一律剷除重銲，並
應再作超音波、射
線照相或銲道磁粒
試驗。 

檢驗報告  

銲接應變消除 溫度不得超過650℃。 銲接完成 
目視、間隙規、溫
度筆及鋼直尺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實長切割面凹陷深
度 

無凹痕 銲接完成 目視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板梁及桁架之腹板 H/250 H：腹板高度(mm) 

製
造
作
業 

構
件
整
修
與
端
部
加
工 

板之平面度δ(mm) 
箱型及桁架之翼緣 

W/150 W：腹板或加勁材間
之間隔(mm) 

銲接完成 鋼直尺及間隙規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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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翼緣之正值精度δ
(mm) 

b/200 b：翼緣寬度(mm) 銲接完成 鋼直尺及間隙規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構

件
整
修
與

端
部
加
工 

受壓構材之精度δ
(mm) 

L/1,000 L：構材長度(mm) 銲接完成 鋼直尺及間隙規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板梁 
±3         L≦10 
±4         L＞10 

桁架、拱橋等 
±2         L≦10 
±3         L＞10 

構材長度L(m) 
w：車道寬度(mm) 

伸縮縫 
-5∼+10     W≦10 
-5∼+(5+W/2)W＞10 

＊整修完成 鋼直尺及鋼捲尺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連接板之銲接 依「工廠銲接」管理標準 ＊整修完成 目視、銲道規及非
破壞檢測 

每一接頭 整修後複驗 檢驗報告  

箱型梁端口高程 依「施工製造圖」端口高程 ＊整修完成 水準儀及千斤頂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製
造
作
業 

二
次
組
合
與
成
品
檢
查 

高強度螺栓孔徑及
孔距 

1. 螺栓孔應做成空心圓柱狀，孔軸除設計圖另有
規定者外，應與構材表面垂直。 

2. 螺栓孔邊緣應勻整而無破裂或凹凸之鋸齒形痕
跡。 

3. 鑽孔完成後之螺栓孔徑應較螺栓標稱直徑大
1.5㎜ (1/16") 

＊整修完成 鋼直尺及游標卡尺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場地整理 堅實平整之場所。 試拼裝前 目視 －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運送路線 無障礙。 試拼裝前 目視 － 整修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支撐位置 支撐狀態應與前送經工地工程司核可之安裝計畫
書所訂鋼梁架設方法一致。 試拼裝前 目視及安裝計畫書 － 修改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組
合
後
工
廠

作
業 

試
拼
裝 

螺栓及沖子數量 設計數百分之卅以上之臨時螺栓。 試拼裝時 目視 每一接頭 修改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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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全長及跨徑L（m） ±(10+L/10) ＊試拼裝時 鋼捲尺及經緯儀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梁或桁架之中心距

離B（m） 
±4mm          B≦2 
±(3mm+B/2)    B＞2 

＊試拼裝時 鋼捲尺及經緯儀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主構材之組立高度

H（m） 
±5mm          H≦5 
±(2.5mm+H/2)  H＞5 

＊試拼裝時 鋼捲尺、水準儀及
經緯儀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主梁及主桁架之偏

距δ（mm） 
5mm+L/5      L≦100 
25mm         L＞100          Ｌ：測長（m） ＊試拼裝時 鋼捲尺、鋼直尺及

經緯儀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主梁及主桁架之反

拱δ（mm） 

-5mm∼+5mm     L≦20 
-5mm∼+10mm    20＜L≦40 
-5mm∼+15mm  40＜L≦80  L：主梁及主桁架之長
-5mm∼+25mm    80＜L≦200      度（m） 

＊試拼裝時 鋼捲尺、水準儀及
經緯儀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主梁及主桁架在橋

端部之偏差δ（mm） 
10 ＊試拼裝時 鋼捲尺、鋼直尺及

經緯儀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主梁及主桁架之正

直精度δ（mm） 
3+H/1,000    H：主梁及主桁架之高度（mm） ＊試拼裝時 水線、錘球、鋼捲

尺及鋼直尺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組
合
後
工
廠
作
業 

＊
試
拼
裝 

鋼

橋

墩 

柱 之 中 心 間
隔、對角長 L
（m） 

±5mm         L≦10 

±10mm    10＜L≦20 
 

±               20＜L 

＊試拼裝時 鋼捲尺、鋼直尺及
經緯儀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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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梁之拱度及柱
之曲度δ（mm） 

L/1000 ＊試拼裝時 水線、錘球、鋼捲
尺及鋼直尺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側面圖   正面圖 鋼

橋

墩 

柱之垂直度δ
（mm） 

10 H≦10 

H           H＞10        H：高度(m) 
＊試拼裝時 水線、錘球、鋼捲

尺及鋼直尺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側面圖   正面圖 

工地接合部分之空
隙δ（mm） 

5              δ：右圖中δ1、δ2之較大值 ＊試拼裝時 間隙規 每一接頭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垂 直 度 δ 2
（mm） 

h/500                         h：高度(mm) 

上面之水平
度 δ1（mm） 

b/500                       b：螺栓間距(mm)

組
合
後
工
廠
作
業 

試
拼
裝 

錨
碇
構
架 

高度 h（mm） 設計值±5 

＊試拼裝時 
水線、錘球、鋼捲

尺、鋼直尺及間隙

規 
每一構件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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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剪力釘規格 依「剪力釘」之管理標準。 植釘銲接前 校對確認 每一支 
修正後複驗 材質證明文件

及檢驗紀錄 
 

施作條件 1.雨天或風速達10m/s停止植釘銲接作業。 

2.銲接面無油脂及水分。 
植釘銲接中 目視 每一支 

修正後複驗 
－  

植
釘
銲
接
剪
力
釘 

錘 擊彎曲檢

驗 
銲道有無龜裂。 ＊植釘銲接後 目視及6磅鐵鎚 

1. 銲道有缺陷者。 

2. 1/100 

修正後複驗 
自主檢查表  

螺栓孔之貫通率及阻塞率： 

螺栓標稱

直徑 

貫通標

準計 

貫通率 阻塞標

準計 

阻塞率 

㎜ ㎜ ％ ㎜ ％ 

試
拼
裝 

螺栓孔 

D D+0.5 100 D+2 80以上 

＊試拼裝時 貫通及阻塞標準計 每一接頭 修改後複驗 檢測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噴砂環境 

1. 噴砂環境應獨立且與其他作業環境隔離，以確

保無其他污染物進入。 

2. 氣溫 5℃以下，或濕度超出 85%以上時，不得

進行乾吹處理工作。 

塗裝前 現場檢查 每一構件 禁止施工 自主檢查表  

組
合
後
工
廠
作
業 

表
面
處
理
與
塗
裝 

噴
砂 

表面情形 

1. 清潔度 

鋼橋外露表面符合SSPC-SP-10。 

鋼橋內面符合SSPC-SP-3。 

2. 粗糙度應在25~75μm間。 

＊塗裝前 目視及比對片 每一構件 整修後複驗 
相片及自主檢查

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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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塗裝環境 

1. 應獨立且與其他作業環境隔離，以確保無其他
污染物進入。 

2. 凡鋼材表面帶有濕氣，氣溫在10℃∼32℃範圍
以外、濕度超出 85%以上時，或估計油漆塗膜

在乾燥前天候可能有變化，陰雨、熱天鋼鈑溫
度昇高，油漆面可能起泡等情形時，均不得進

行油漆工作。 

＊塗裝前 現場檢查 每次 禁止施工 自主檢查表  

塗裝間隔 
1. 所有油漆工作，應俟下層油漆完全乾燥後，始

可油漆其上層。 
2. 其時間間隔應依塗裝系統規定。 

＊次層漆塗裝前 目視及計時器 每一構件 重新噴砂後重漆 自主檢查表  

底漆 

1.對於鋼鈑之銲接工作，不得有不良影響。 
2.無機鋅粉底漆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8之

最低要求條件。 
3.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流、起泡、

粉化等現象。 
4.最小乾膜厚75μm。 

＊塗裝完成 目視及膜厚計 每一構件 重新塗裝後複驗 
材質證明及自主
檢查表 

 

中間黏層 中間粘層係使用調薄劑稀釋之。調薄劑之重量為
環氧樹脂塗料底漆之50%。 

＊塗裝完成 目視 每一構件 重新塗裝後複驗 
材質證明及自主
檢查表 

 

底
漆第2
層及第
三層 

1.環氧樹脂塗料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9之
最低要求條件。 

2.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流、起泡、
粉化等現象。 

3.最小乾膜厚各60μm。 

＊塗裝完成 目視及膜厚計 每一構件 重新塗裝後複驗 
材質證明及自主
檢查表 

 

組
合
後
工
廠
作
業 

＊
表
面
處
理
與
塗
裝 

塗
裝 

鋼
橋
外
露
表
面
塗
裝 

中
塗漆及
面漆 

1. 氟素樹脂塗料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JIS K5659之
規格規定。 

2. 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流、起泡、
粉化等現象。 

3. 最小乾膜厚中塗漆 30μm及面漆25μm。 

＊塗裝完成 目視及膜厚計 每一構件 重新塗裝後複驗 
材質證明及自主

檢查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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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日期  

工程名稱：○○工程 修訂日期  
版次  頁次  

管          理           要          領（C） 

作業項目 管理項目（A） 管 理 標 準（B）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 不合標準值之

處置方法 

管理紀錄 備  註 

塗
裝 鋼

橋

內
面
塗
裝 

第1層
及第2
層 

1.變性環氧樹脂塗料內面用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JHS-P-08及JHS-P-11之最低要求條件。 

2.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流、起泡、
粉化等現象。 

3.最小乾膜厚各120μm。 

＊塗裝完成 目視及膜厚計 每一構件 重新塗裝後複驗 
材質證明及自主
檢查表 

 

塗裝方式 

1.工程以使用無空氣噴霧噴射法(Airless  
Spray)為原則，如使用上有困難之處，經徵得
工地工程司之認可後，得改用手刷法(Brush  
Method)。 

2.用手刷法塗漆時，漆刷之運用，應使漆層光滑
均勻，且與金屬面或已有之漆面密切接觸，並
應使油漆能深入所有角縫與孔隙。 

3.塗裝系統依契約規定。 

補漆前 現場檢查 每一構件 修正後複驗 －  

組
合
後
工
廠
作
業 

表
面
處
理
與
塗
裝 

乾膜厚檢查 
1. 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流、起泡、
粉化等現象。 

2. 最小總乾膜厚250μm 
＊補漆完成 目視及膜厚計 每一構件 整修、重漆 

檢驗紀錄及自主
檢查表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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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 

1. 材料檢驗作業程序 

(1) 協力廠商資格 

     對擬使用之鋼板、銲材、剪力釘及油漆材料，於確定使

用前，應提送協力廠商資格及材料供應商相關資料送審，基

本送審資料如下： 

l 協力廠商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及公司執照等相關

公司證明等。 

l 材料之出廠證明、檢驗文件、試驗報告等之內容、規格及

有效日期等。 

l 本公司之自主檢查。 

    經監造單位審查核可後，或視材料類別之需要至現場抽驗材料，

經試驗符合契約相關規定時，函文通知本公司同意使用。 

2. 檢驗程序與流程 

     材料進場前，應制定「材料進場時程及檢驗計畫表（詳表

7.2）」，材料進場後應填寫「材料進場紀錄表（詳表7.3）」，作為

自主檢查，以確實掌控進場材料存量及品質，並填寫申請單及檢

驗紀錄（詳表7.4），會同監造單位送檢驗機構試驗。試驗結果應

記錄於各類相關之試驗紀錄表及報告內，並由監造單位予以判定

後，將結果通知本公司並副知督導工務所，不合格者配合辦理複

驗或運離工地。材料品質檢驗執行流程詳見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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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材料進場時程及檢驗計畫表 

工程名稱 ○○工程 

契約編號  

承攬廠商  

項
次 材料名稱  最晚進場時間 產品送驗時間 

送驗單位 

處理情形 
供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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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材料進場紀錄表 

工程名稱 ○○工程 

契約編號  

承攬廠商  

檢驗結果 項
次 

材料名稱
及批號 

單位 數量 
合格  不合格  

驗收人 

簽名  

管料人 

簽名 
供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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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申請單及檢驗紀錄  

工程名稱 ○○工程 契約編號  

試驗單位 □廠商     □監造單位     □工程處材試室     □委外單位 

預定取樣時間 地點 材料名稱或 取樣數量 試樣編號 備  註 

  試驗項目 代表數量   

      

      

      

      

      

      

      

      

      

      

材料進場日期： 材料來源或廠牌： 

檢附：□□□ 

說明： 

一、本申請單由廠商填具一式三份，提送監造單位，經核可取樣後隨樣品轉送試驗單

位，收樣後留存一份，餘退監造單位及廠商。 

二、本申請單用於預定取樣前三日提出。 

廠商：                  取樣者：                 監造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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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檢驗紀錄 
 

一、 工程名稱：○○工程 

二、 檢驗日期：  

契約編號：  

三、 取樣地點：  

四、 檢驗地點：  

五、 檢驗項目：  

六、 監造單位：  

  廠商：  

協力商廠： 

七、 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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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材料品質檢驗執行流程 

3. 檢驗方式分類及送驗標準之要求 

     本公司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及本工程補

充施工說明書及契約相關規定於前節之品質管理標準表內，制定

相關檢驗標準。本公司所選用之材料試驗單位應符合「公共工程

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規定之認證實驗室辦理。 

4. 不合格品管制 

     對各項材料送驗情形，應登錄於材料試驗管制表（表7.5），

以利管控。 

監

造

單

位

廠

商

供

料

商

審核材料試驗報告
a.試驗不符規定者，通知廠
商辦理複驗或退料。
b.檢驗合格者，資料建檔保
存並通知廠商可予使用。

a.會同廠商取樣送驗。
b.依照「品質計畫書」執
行各項檢驗，並記錄於相
關表格。

a.材料複驗合格者可予採
用。
b.試驗部合格者運離工地。

提出材料試驗申請單。

a.供料商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及公司執照
等相關公司證明等。
b.材料之出場證明、檢驗文件、試驗報告等內容、
規格及有效日期等。

b.試驗不合格者運離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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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材料試驗管制表  

第一批  檢（試）驗情形  第二批  檢（試）驗情形  
項目  

檢（試）驗日期  回覆日期、文號  檢（試）驗日期  回覆日期、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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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施工檢驗作業流程 

監

造

單

位

廠

商

協
力
廠
商

a.檢驗不符規定者，於檢驗
表註明處理方式，併列入追
蹤。
b.檢驗合格者，核定備查並
建檔保存。

依照工程契約、設計圖說、
施工品質管制計畫書等相關
規範規定執行各項抽驗，並
記錄於相關表格。

缺失改善 自主檢查合格後，提出施
工抽驗申請單。

施工人員自行檢查後向廠
商提出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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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主檢查表 

1. 目的 

     針對○○工程之橋梁鋼結構部分訂定自主檢查表，以期能夠

及早發覺施工之缺失並予以矯正處理，以利施工作業順利進行。 

2. 要點 

     依據工程契約規範項目，制定工地實用之檢查表，使施工人

員照表檢查，以確保品質。 

3. 自主檢查表之執行 

     由施工之作業人員（駐廠人員）按表逐項進行檢查，始能及

早發現並予以矯正，自主檢查表彙整如下。 

自主檢查表一覽表 

項 次 項      目 表 單 編 號 

1 橋梁鋼結構鋼構廠資格審查自主檢查表 Z01-01-01 

2 
橋梁鋼結構施工製造圖與各項計畫書審查自主檢
查表 

Z01-01-02 

3 橋梁鋼結構進料與檢驗自主檢查表 Z01-01-03 

4 橋梁鋼結構放樣、劃線與切割自主檢查表 Z01-01-04 

5 橋梁鋼結構一次組合自主檢查表 Z01-01-05 

6 橋梁鋼結構工廠銲接自主檢查表 Z01-01-06 

7 液滲檢測自主檢查表 Z01-01-07 

8 磁粒檢測自主檢查表 Z01-01-08 

9 超音波檢測自主檢查表 Z01-01-09 

10 射線檢測自主檢查表 Z01-01-10 

11 
橋梁鋼結構構件整修與端部加工及二次組合與成
品檢查自主檢查表 Z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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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表 單 編 號 

12 橋梁鋼結構試拼裝自主檢查表 Z01-01-12 

13 橋梁鋼結構表面處理與塗裝及構件儲存自主檢查
表 

Z01-01-13 



橋梁鋼結構鋼構廠資格審查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1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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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工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契約編號  
鋼構廠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契約規定相符（或符合作業程序）  ×資料不符需補正後再確認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業項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工程實績 鋼結構製造廠商至截止投標日前十年內承
建單一合約使用鋼重2,000公噸以上。 

   

工廠登記證 有效合格工廠登記證。    
營利事業登記證 有效合格營利事業登記證。    
最近繳稅紀錄 去年度納稅證明。    

油壓式壓床1台。    
數字控制劃線機1台。    
端面車床2.5M× 1.5M以上1台。    
電銲機（潛弧電銲機8台、CO2電銲機6台、

交直流電銲機 15台、工地用自動電銲機 4
台）。 

   

噴砂處理設備2組。    
試驗設備（萬能試驗機1台、放射線透過檢 
驗機1台、超音波探傷機2台）。 

   

主要施工機具 

架空吊車2台。    
大專土木等相關科系畢業，具鋼結構經驗三
年以上者至少四名，具有結構或土木技師資

格者至少一名。 

   

大專機械等相關科系畢業，具鋼結構經驗三

年以上者至少四名。 
   

具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非破壞檢測協會或

經認可之國外相關機構評鑑符合液滲、磁
粒、射線及超音波檢測中級以上檢測師資格

者至少二名，初級檢測師資格者至少二名。 

   

具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發之非醫用放
射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執照之
操作員至少四名。 

   

專業人員資格 

以上所列專業人員中，第1、2項須為廠商
現有人員(須繳交勞工保險卡影本)；第3、
4項須為廠商現有人員或簽有擔任本工程之
聘用契約書。 

   

鋼
構
廠
資
格
審
查 

製造產能 配合整體工作期程。    
缺失複查結果：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 註  



橋梁鋼結構施工製造圖與各項計畫書審查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2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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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工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契約編號  
鋼構廠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契約規定相符（含規範及設計圖說）×資料不符需補正後再確認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業項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應繪製之施工製造圖項目包括有板厚、材
質、尺寸、銲接符號、螺栓大小、孔徑、孔
距、及預拱計算等。 

  

構造全圖之平面、立面不宜小於1/100，構
造詳圖之立面、剖面不宜小於1/20。 

  施工製造圖 

施工製造圖應經專業技師簽認。   
機具設備符合契約規定之「主要施工機具」
等。 

   

組織系統符合契約規定。    
購料計畫符合實際需求。    
材料堆放地點符合安全衛生規定。    
施工方法符合一般規定。    
儲存運輸計畫符合安全衛生規定。    

製造計畫書 

工程預定進度符合契約規定。    
品質計畫書 參照工程會「橋梁鋼結構品質計畫製作綱

要」製作。 
   

銲條、銲蕊及熔劑應符合契約規定。    
銲接設備應符合契約規定之「主要施工機
具」等。 

   

銲接程序與方式應符合AWS D1.1規定。    
變形對策以熱整為主，溫度需小於650℃。    
檢驗計畫應符合契約規定。    

銲接計畫書 

銲工人員資格應具政府機構或公營事業機
構發給之合格執照，且有兩年銲接經驗，並
在最近半年內曾從事與本工程同類性質之
銲接工作。 

   

工地現況調查。    
主要機具設備。    
組織系統。    
安裝分區、分節計畫。    
安裝程序、方法及步驟。    
預定施工進度符合契約規定。    
臨時結構物配置圖及強度計算書。    
搬運及儲放計畫。    

施
工
製
造
圖
與
各
項
計
畫
書
審
查 

安裝計畫書 

安全衛生管理。    

缺失複查結果：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 註  



橋梁鋼結構進料與檢驗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3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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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工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契約編號  
鋼構廠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契約規定相符（含規範及設計圖說）×資料不符需補正後再確認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業項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檢驗 複驗 

缺失情形 

採用CNS規定之新品。   
原製造廠商出具之產品檢驗合格證明書，其
化學成份及物理性質符合CNS之相關規定。 

  

19㎜(含)以上厚度之鋼鈑應查驗鋼鈑內是否
有不合乎 AWS有關規定之夾層(Lamination)
存在。 

  

鋼板及型鋼 
採用國產品，或該批鋼料之製造廠(公司)若
符合國際品質標準 (ISO 9000 系列)之認
證，且具有該產品功能之全程試驗及成品檢
驗設備者，提出該廠(公司)出具之出廠證明
及材質檢驗證明正本。 

  

AWS D1.1相關之試驗，同時提出材料試驗報
告。 

   
厚度超過25公厘之 A36(或A709 Gr.36)鋼鈑
及任何厚度之 A709 Gr.50鋼鈑須使用低氫素
型銲條。 

   

銲接條必須整箱購買，且其包裝必須防濕，
否則應依 AWS規定予以烘乾處理方得使用。    

鋼材規格 銲接方式 

銲接材料
最小降伏
強 度 
（Ksi） 

銲接材料 
拉力強度 
（Ksi） 

   

SMAW 72Min    
SAW    
GMAW 

70~90 

   

銲接材料 

ASTM 
A36 
 
ASTM 
A709 
Gr.50 FCAW 

60 

72Min    
所用無機鋅粉底漆，對於鋼鈑之銲接工作，
不得有不良影響，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8之最低要求條件。 

   

環氧樹脂塗料底漆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9之最低要求條件。    
環氧樹脂柏油漆品質應優於或符合CNS K2090
之最低要求條件。    
氟素樹脂塗料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JIS K5659
之最低要求條件。    

經指定顏色之塗料，其顏色之濃淡度由工    

進
料
與
檢
驗 

塗裝材料 

地工程司決定。同系顏色之塗料，各道以使
用不同濃淡度為原則，以利品質控制。未經
指定顏色之塗料，其顏色由業主決定。 

   



橋梁鋼結構鋼構廠資格審查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3-1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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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工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契約編號  
鋼構廠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契約規定相符（含規範及設計圖說）×資料不符需補正後再確認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業項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檢驗 複驗 

缺失情形 

符合ASTM A325 TYPE Ⅲ摩擦式螺栓之新品，
須採用具有自動控制軸力功能之螺栓。 

   

高強度螺栓 

採用在國內已有橋梁施工實績之外國原裝進
口貨，亦可採用符合規範規定之國產品，惟

國產品之製造廠必須為甲等品管或符合國際
品質管制要求(I.S.O.)之工廠，且具有該產

品功能之全程試驗及成品檢驗設備，並能提
供試驗及檢驗作業者。 

   

化學成份須符合ASTM  A108 GR.1015、1018
或1020之標準。 

   

機械性質須符合：拉力強度4,200㎏/cm2以
上、降伏強度 3,500㎏/cm2以上、伸長率20%

以上、面積減少率50%以上。 

   

製造廠必須為甲等品管或符合國際品質管制

要求(I.S.O.)之工廠，具有該產品功能之全
程試驗及成品檢驗設備，能提供試驗及檢驗

作業者。並應附有電弧被覆劑(Arc  
Shield)，銲接時應以原製造廠專用之剪力釘

銲槍 (Stud  Welding  Gun)施工。 

   

將擬使用品牌之有關資料 (材質、規格、施

工方法及使用實績等) 送請工地工程司書面
核可後，方可採用。 

   

剪力釘 

所有剪力釘應提出原製造廠之檢驗合格證
明，且應依工地工程司之指示抽樣送往政府

承認之公家機構做物理及化學試驗。 

   

進
料
與
檢
驗 

基礎錨碇螺栓 化學成分與機械性能需符合JIS G4051-1979 
S35C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 註  

 



橋梁鋼結構放樣、劃線與切割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4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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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室溫測定 放樣室內溫度應裝置空調控制並做
成紀錄。 

  

鋼捲尺校對 工廠用之鋼捲尺與放樣用之鋼捲尺
需做校對並做成誤差之紀錄。 

  

NC資料 包含火焰切割損失量，使切割後之
鋼板尺寸符合要求。 

  

樣板或樣帶 依實際需要對複雜性接頭作1：1放
樣及樣板基準線之檢測。 

  
整體長度取材
尺寸 施工製造圖詳細尺寸。   

零附件尺寸與
數量統計表 施工製造圖詳細尺寸及數量。   

檢查放樣尺寸 施工製造圖詳細尺寸。   
構件上螺栓續接無障礙。   
各構件組合及接合無障礙。   
銲接作業無障礙。   

放
樣 

核對各部尺寸
及位置的相互
關係 

工作順序之模擬無障礙。   
鋼材編號 施工製造圖編號。   

鋼材放置方向 
主要構材之取材，應使其主要應力
之方向與鋼鈑製造時輾軋之方向一
致為原則。 

  

鋼材上遺留痕
跡 

無遺留永久性痕跡   

鋼料受損較重時，不得強行校直，
應留作短料使用。 

  
矯直時，應以機械設備冷彎，或在
局部儘量少加熱後，再加以矯直，
加熱處溫度不得有損鋼料材質，如
以加熱矯直，應事先徵得工地工程
司之同意施作。 

  

劃
線 

變形展直校正 

經淬火及回火之熱處理低合金鋼原
則上不得使用加熱矯直法校正。   



橋梁鋼結構放樣、劃線與切割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4-1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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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切割以使用自動裝置切斷為原則。   
切割方法 特殊情形下，經工地工程司同意

時，亦可使用機械剪切，或以型板、
導板等進行人工切割。 

  

主要構材50S以下。   
切割面粗糙度 

次要構材100S以下。   
主要構材不得有凹陷缺口。   切割面凹陷深

度 次要構材在1㎜以下。   

研磨修正斜度 所有鋼材角邊須於表面處理前作１
㎜之截角。 

  

開槽角度 施工製造圖開槽角度。   

根部尺寸 規定值±1.0㎜以下。   

切
割 

表面殘留物 無殘留溶碴。   l
 

     l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 註 
 



橋梁鋼結構一次組合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5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1-55 

e 

 
δ  

w 

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場地整理平整。     
臨時支撐架檢核無危險性。     

場地整理及動
線安排 

動線順暢無障礙物。     
腹板及翼板上之加勁板及肋條。     

組合順序 
腹板及翼板之組合     

填角銲間隙 1.0MM以下     
對接銲接之錯
開量 

板厚方向構材片之偏心：較薄板厚
之10%以下 

    

搭接間隙誤差 
e≦2mm     

無背墊板 2MM以下 
接頭間隙誤差 

有背墊板 ＋2MM以內 

    

防銹底漆刮除 露出母材光滑面為基準     

翼緣寬度
b(m) 

    

腹板高度
h(m) 

    

腹板間隔
b'(m) 

左欄所示b值，代表b, h及b' 
 

    

板梁及桁
架之腹板 

H/250 H：腹板高度
(mm) 

箱型及桁
架之翼緣 

W/150 W：腹板或加勁
材間之間隔(mm) 

一
次
組
合 

板之平面度
d(mm)  

    



橋梁鋼結構一次組合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5-1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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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b/
2 

 

L L 

 b 

d 

 

L 

δ  

 

δ b 

墩柱  

柱底板 

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b/200 b：翼緣寬度(mm) 
翼緣之正值精
度δ(mm)  

    

板梁 
±3         L≦10 

±4         L＞10 
桁架、拱

橋等 
±2         L≦10 

±3         L＞10 

伸縮縫 
-5∼+10     W≦10 

-5∼+(5+W/2)W＞10 

構材長度L(m) 
w：車道寬度
(mm) 

 

    

受壓構材之精
度δ(mm) 

L/1,000 L：構材長度(mm)    

箱型梁端口高程 依「施工製造圖」端口高程    
墩柱與基
礎底板之
垂直度δ 

b/500 b：構材寬度(mm) 

 

±2 

b：孔中心間距(mm) 

一
次
組
合 

鋼
橋
墩
柱
底
板 

孔徑 0∼5 
d：孔徑(mm)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 註  



橋梁鋼結構工廠銲接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 06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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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工廠銲接程序
試驗 

依AWS D1.1規定辦理     

預熱 

依鋼材種類、銲條種類、銲接方法、
接頭形狀及鈑厚等，將銲接時所需
之最小預熱溫度列入銲接計畫書
中。 

    

銲接人員資格 

銲工應具政府機構或公營事業機構
發給之合格執照，且有兩年銲接工
作經驗，並在最近半年內曾從事與
本工程同類性質之銲接工作。 

    

氣溫在 0℃以下時不得銲接。     
雨天或濕度過大時，即使在室內亦

應先確認銲接部位之表面及裡面無
殘存水份時，才可實施銲接工作。 

    

銲接條件 
風速超過依銲接程序所定界限時，

除非有妥善之防風設備並經工地工
程司認可，否則不得銲接。 

    

銲材選用 依「銲接材料」之管理標準     
銲接面 無鬆屑、碴銹及油脂     

銲道表面不可有龜裂。     
主要構材之對銲及組合斷面之Ｔ型
接頭處，其銲道表面上不得有凹痕。 

    
銲道表面情形 

銲道表面之凹凸，以銲道長度25㎜
範圍內之高低差表示之，銲道表面

上不得有超出2.5㎜以上之凹凸。 

    

填角銲腳長 角銲之腳長及銲喉厚度，不得小於
圖上所指定之尺寸。 

    

銲邊燒損 不允許。    

工
廠
銲
接 

氣孔 不允許。    



橋梁鋼結構工廠銲接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6-1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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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銲接寬度（B） 溢餘高度（h） 

B＜15 h＜3 

15＜B＜25 h＜4 
對銲之溢餘 

B＞25 h＜4B/25 

    

夾碴 不允許。     
重疊銲接 不允許。     
融合情形 無融合不足。     

放射線透過試驗應依 CNS  Z7044
「鋼銲接部之放射線透過試驗法及

照明底片之等級分類法」辦理。檢
查結果，如拉力邊之銲接係屬於二

級或二級以上者，可認定為合格。
如壓力邊之銲接係屬於三級或三級

以上者，可認定為合格。 

    

無法用放射線透過試驗檢查之處，

改照 CNS  Z8063「鋼對接銲道之超
音波檢驗法」檢查，但其等級分類

標準應依 CNS  Z8088表十四之規
定，檢查結果之判定標準與放射線

透過試驗相同。 

    

工
廠
銲
接 

銲道非破壞性
檢測 

磁粒檢驗法應依 CNS Z8058「銲道磁
粒檢驗法」之規定。。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 註 銲接施工人員姓名： 



液滲檢測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7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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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檢 查 日 期  
契 約 編 號  檢 驗 規 範  
鋼 構 廠 商  檢 測 方 法  
滲 透 劑  顯 像 劑  清 潔 劑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符號
說 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或符合作業程序）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構 件 編 號 銲道別 瑕 疵 長 度 及 型 態 

判 定 複 驗 
備 註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磁粒檢測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8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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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檢查日期  
契 約 編 號  檢驗規範  
鋼 構 廠 商  磁粒濃度  

? AC   ? HWDC ? 直接接觸法? 線圈法? 連續法? 中心導體法 電 流 種 類 
? DC   ? 其他 

磁 化 
方 法 ? 接觸棒法   ? 剩磁法 ? 磁軛法 間距     ㎜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符
號 說 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或符合作業程序）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構 件 編 號 銲道別 瑕 疵 長 度 及 型 態 

判 定 複 驗 
備 註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超音波檢檢測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09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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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檢 查 日 期  
契 約 編 號  檢 驗 規 範  
鋼 構 廠 商  檢 驗 方 法  
材 質  ? 斜束單晶 ? 直束單晶 
接 觸 媒 質  頻率： ? 直束雙晶 
儀 器 型 式  尺寸： 頻率： 
校 準 規 塊  

換

能

器 折射角： 尺寸：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符
號 說 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或符合作業程序）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瑕疵記號說
明 

X：銲道中心到瑕疵距離                   Y：銲道左端到瑕疵距離 
D：瑕疵深度                             L：瑕疵指示長度 

直 束 超 音 波 檢 測 
瑕 疵 位 置 結 果 

構 件 編 號 銲道別 板 厚 
X Y D L 判 定 複驗 

備 註 

          
          
          

斜 束 超 音 波 檢 測 
分 貝 瑕 疵 位 置 結 果 
指
示
感
度 

比
較
感
度 

衰
減
係
數 

缺
陷
顯
示 

距

離 

距

離 

距

離 

長

度 

構

件

編

號 

銲

道

別 
探

頭

角

度 

檢

測

面 

跨

距 ａ ｂ ｃ ｄ X Y D L 

判
定 

複
驗 

備註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射線檢測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10 

現場工程師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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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檢 查 日 期  
契 約 編 號  檢 驗 規 範  
鋼 構 廠 商  檢 驗 方 法  
材 質  射源至底片距離  像質計編號  
銲 接 方 法  底 片 型 別  增屏感種類  
使 用 裝 備  底 片 尺 度  底 片 處 理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符
號 說 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或符合作業程序）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瑕疵記號說
明 

P：氣孔        SI：夾碴         IP：滲透不足         IF：融合不良 
C：龜裂       UC：銲蝕         N：割傷            SD：外部瑕疵 

瑕 疵 情 形 結 果 
構件
編號 

底片
號碼 

底
片
品
質

板

厚 

P S I I P I F C U C N S D 
等 級 判

定 
複
驗 

備註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橋梁鋼結構構件整修與端部加工及二次組合與成品檢查 
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11 

駐廠人員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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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w 

δ b/
2 

 

L 

δ  

 

L L 

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銲接應變消除 溫度不得超過650℃。     

實長切割面凹
陷深度 

無凹痕     

板梁及桁架
之腹板 

H/250 H：腹板高度
(mm) 

箱型梁及桁
架之翼緣 

W/150 W：腹板或加
勁材間之間隔(mm) 

板之平面度δ
(mm) 

 

    

翼緣之正值精
度δ(mm) 

b/200  b：翼緣寬度(mm) 

 
    

構
件
整
修
與
端
部
加
工 

受壓構材之精
度δ(mm) 

L/1,000  L：構材長度(mm) 
 

    

板梁 
±3       L≦10 
±4       L＞10 

桁架、拱橋

等 

±2       L≦10 

±3       L＞10 

伸縮縫 
-5∼+10     W≦10 

-5∼+(5+W/2) W＞10 

構材長度L(m) 
w：車道寬度
(mm) 

 

   

二
次
組
合
與
成
品
檢
查 

連接板之銲接 依工廠銲接管理標準 
    

 



橋梁鋼結構構件整修與端部加工及二次組合與成品檢查 
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11-1 

駐廠人員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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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螺栓孔應做成空心圓柱狀，孔軸除
設計圖另有規定者外，應與構材表
面垂直。 

    

螺栓孔邊緣應勻整而無破裂或凹凸
之鋸齒形痕跡。 

    
高強度螺栓孔
徑及孔距 

鑽孔完成後之螺栓孔徑應較螺栓標
稱直徑大 1.5㎜ (1/16") 

    

二
次
組
合
與
成
品
檢
查 箱型梁端口高

程 
依「施工製造圖」端口高程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 註  



橋梁鋼結構試拼裝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12 

駐廠人員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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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場地整理 堅實平整之場所。     

運送路線 無障礙。    

支撐位置 
支撐狀態應與前送經工地工程司核
可之安裝計畫書所訂鋼梁架設方法
一致。 

    

螺栓及沖子數量 設計數百分之卅以上之臨時螺栓。     

全長及跨徑L
（m） 

±(10+L/10)     

梁或桁架之中
心距離B（m） 

±4        B≦2 
±(3+B/2)  B＞2 

    

主構材之組立
高度H（m） 

±5         H≦5 
±(2.5+H/2) H＞5 

    

主梁及主桁架
之偏距δ（mm） 

5+L/5    L≦100 
25       L＞100 
Ｌ：測長（m） 

    

主梁及主桁架
之正直精度δ
（mm） 

3+H/1,000 
H：主梁及 
主桁架之高度（mm） 

    

柱之中心
間隔、對
角長L（m） 

±5      L≦10 

±10 10＜L≦20 
 

±              20＜L 

    

梁之拱度
及柱之曲
度δ（mm） 

L/100
0   

    

試
拼
裝 

鋼
橋
墩 

柱之垂直
度δ（mm） 

10   ≦10 

H     H＞10 
H：高度(m) 

    

 

 

L L L L 

全長 全長 

 B 

 H 
 

δ L 
主梁

 δ 
 H 

 
L 
L   L L 

L L 
L 

L 

L 

)
10

20L
10(

−
+

側
面
圖 

正
面
圖 

δ δ δ 
δ δ 

正
面
圖  H 

δ 

側面圖 正面圖側
面
圖 



橋梁鋼結構試拼裝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12-1 

駐廠人員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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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工地接合部分
之空隙δ（mm） 

5     
δ：右圖中 

δ1、δ2之較大值 

    

垂直度δ2
（mm） 

h/500 
h：高度(mm) 

    

上面之水
平度 δ1
（mm） 

b/500          
b：螺栓間距(mm) 

    
錨
碇
構
架 

高度h
（mm） 

設計值±5 

 

    

剪力釘規格 依「剪力釘」之管理標準。     

雨天或風速達10m/s停止植釘銲接作業     
施作條件 

銲接面無油脂及水分。     

植
釘
銲
接
剪
力
釘 
錘擊彎曲
檢驗 銲道有無龜裂。 

    

貫通率（100％）     

試
拼
裝 

螺栓孔 
阻塞率（80％以上）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 註  

 

 

δ2 

δ1 

 

δ2 

δ1

b 

 h 
 



橋梁鋼結構表面處理與塗裝及構件儲存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13 

駐廠人員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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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噴砂環境應獨立且與其他作業環境
隔離，以確保無其他污染物進入。 

    

噴砂環境 
氣溫5℃以下，或濕度超出 85%以上

時，不得進行乾吹處理工作。 
    

鋼橋外露表面符合SSPC-SP-10。    
鋼橋內面符合SSPC-SP-3。    

噴
砂 

表面情形 

粗糙度應在25~75μm間。    
應獨立且與其他作業環境隔離，以
確保無其他污染物進入。 

   

塗裝環境 

凡鋼材表面帶有濕氣，氣溫在 10℃
∼32℃範圍以外、濕度超出 85%以

上時，或估計油漆塗膜在乾燥前天
候可能有變化，陰雨、熱天鋼鈑溫

度昇高，油漆面可能起泡等情形
時，均不得進行油漆工作。 

   

所有油漆工作，應俟下層油漆完全

乾燥後，始可油漆其上層。 
   

塗裝間隔 
其時間間隔應依塗裝系統規定。    
對於鋼鈑之銲接工作，不得有不良
影響。 

   

無機鋅粉底漆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8之最低要求條件。 

   

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
流、起泡、粉化等現象。 

   
底漆 

最小乾膜厚75μm。    

塗
裝 

中間黏層 
中間粘層係使用調薄劑稀釋之。調
薄劑之重量為環氧樹脂塗料底漆之
50%。 

   



橋梁鋼結構表面處理與塗裝及構件儲存自主檢查表（案例） 
計畫編號：                      表單編號：Z01-01-13-1 

駐廠人員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註：實際應用時，應依各工程契約(含規範及圖說)相關規定、工程規模及性質，作適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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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名 稱 ○○工程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契 約 編 號  
鋼 構 廠 商 ○○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構 件 編 號  

構件示意圖 

 

檢查結果 
符號說明 

ü與施工製造圖相符              ×構造上有缺陷需改正後再確認 
（或符合作業程序） 
△缺點已改正                   ※無此項檢查項目以空白表示 

結 果 作 業 項 目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標  準 
位 置 檢 驗 複 驗 

缺失情形 

環氧樹脂塗料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CNS K2089之最低要求條件。 
     

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

流、起泡、粉化等現象。 
     

底漆第2

層及第

三層 

最小乾膜厚各60μm。      

氟素樹脂塗料品質應優於或符合

JIS K5659之規格規定。 

   

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

流、起泡、粉化等現象。 

   

鋼

橋

外

露

表

面

塗

裝 

中塗漆

及面漆 

最小乾膜厚中塗漆30μm及面漆

25μm。 

   

變性環氧樹脂塗料內面用品質應優

於或符合JHS-P-08及 JHS-P-11之

最低要求條件。 

   

塗裝後漆膜不得有龜裂、起皺、垂

流、起泡、粉化等現象。 

   

塗
裝 

鋼

橋

內

面

塗

裝 

第1層及

第2層 

最小乾膜厚各120μm。    

構件暫時存放地點規劃。 
     

存放地點 堅實平整且有覆蓋及防潮設備之場
所。 

     

與地面土壤隔離。      

距離樓地板及牆面至少 10㎝。      

構
件
儲
存 

構件保護 
以枕木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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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項作業安全衛生管理與設施設置計畫 

(一)分項作業安全衛生管理 

      安全衛生管理組織如下： 
 
                                 
 
                                       
                                                             
         
    
 
                     
                                              
 
 
                                    
 
                                  
                                                         
 
                       

營  建  事  業 

特約醫院 安全衛生總負責 

安全衛生委員會 

廠          長 

(每月定期召開) 

安全衛生協議組織 

(每月定期召開) 

安全衛生督導 總   務   課 

副   廠   長 

安全衛生管理組 

組          長 

安全衛生管理員 
安全衛生訓練 

作    業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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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災害連絡系統如下： 
     
 
                        
 
                        
 
                                    
                                             
 
                                    
                                                                
                                           
                                      
 
  

災害發生現場 

安全衛生督導 

×××1234 轉×× 

副   廠   長 

安全衛生管理組 

×××1234 轉×× 

組       長 

總   務   課 

安全衛生總負責 

警
察
局
：
○
○
分
局 

(

０
×)

×
×
×
×
×
×
× 

縣 
 

勞 
 

工 
 

局 
(

０
×)

×
×
×
×
×
×
× 

消
防
隊
：
○
○
分
駐
所 

(

０
×)

×
×
×
×
×
×
× 

輕
傷
：
○
○
醫
院 

(

０
×)

×
×
×
×
×
×
× 

(

０
×)

×
×
×
×
×
×
× 

重
傷
：
○
○
醫
院 

 醫
院 

縣 
 

環 
 

保 
 

局 
(

０
×)

×
×
×
×
×
×
× 

○ 

區 

工 

檢 

所 
(

０
×)

×
×
×
×
×
×
× 



 

 1-71 

主管人員安全守則 

1. 主管人員應負防止意外事故之責任。 

2. 主管人員應熟悉有關本職位管轄範圍之安全規則及安全工作法將其應

用於日常監督工作之中，更應以身作則，成為所屬員工之楷模。 

3. 對新進人員應隨時教導操作人員安全守則，及該部門特別危險事

項及防範方法，以確保其安全、防止事故之發生，並注意其精神

體力等能否勝任工作。 

4. 主管人員之間應密切配合共同防止意外事故之發生。 

5. 負責本身管理部門或區域之勞工安全衛生狀況，隨時注意任何不

合規定或其他不安全情況，並提出問題及糾正任何不安全行為；

會同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商討改善辦法或修訂守則。 

6. 鼓勵員工共同討論工作之意外可能性，並研討分析所提供之意見

從中藉以獲得防止意外之知識。 

7. 主管人員應負責督導辦理各經管工作地區內之整頓及環境之衛

生。 

8. 操作方法或設備改變時，主管人員應預測可能引發之危險儘量利

用現有之安全設備，以防止意外。 

一般員工安全守則 

1. 所有從業人員必須慎守安全衛生守則及安全工作方法。 

2. 經常保持工作場所之整潔。 

3. 嚴禁打擾他人工作或分散他人工作之注意力。 

4. 啟示新進員工，切勿存有嘲弄或玩笑的態度。 

5. 隨時提高警覺，注意防範意外，遇有意外事件發生，應保持鎮靜

作有效之處理，通知其附近人員，並立即向主管報告，如有人員

受傷應立即施予急救。 

6. 工作時應選用適當正確之工具或器具。 

7. 工具使用完畢，應擦拭乾淨，並歸還原處。 

8. 勿將工具、機件、材料散置於通行走道上或容易墜落處，以免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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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或擊傷他人。 

9. 在工廠內行走時，應注意頭上、足下，前後左右，不可將雙手插

在口袋內。 

10.每一員工都應自認防止意外為其應盡的一份責任。 

11.同事間應相互勸勉，遵守安全守則。 

12.不得在嚴禁煙火區域及工作場所吸煙。 

13.不可用壓縮空氣吹除身上灰塵及將噴槍指向他人。 

14.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應注意作業中安全問題。 

15.不要為謀取捷徑而穿越生產操作區域。 

16.不要在工作中之高架吊車下或懸空重物下走動。 

17.不可依靠機械而立，或坐於機械、欄杆上。 

18.不得用手腳觸摸機械轉動部份。 

19.非因工作需要不得逗留或徘徊他人工作區。 

(二)設施設置 

1. 乙炔氣與氧氣鋼瓶之儲運規定： 

(1) 氧氣、乙炔氣鋼瓶等應納入專用之危險品倉庫中分別儲放，

空瓶及實瓶應分開放置，且氧氣應遠離油庫，乙炔氣瓶則遠

離含銅量在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之銅製品。 

(2) 氣瓶儲存區域內嚴禁吸煙。 

(3) 儲存處附近不得任意放置其他物品，以免影響緊急時之搶救

工作。 

(4) 氣瓶應立置於安全場所，貯存周圍二公尺以內不得放置火

種、高熱物及易燃性之物品。 

(5) 氣瓶應避免貯存於易受撞擊之交通頻繁地區，且不受陽光直

接曬射。 

(6) 搬運時氣瓶應加護蓋並保持豎立，絕對禁止橫滾應使用特種

手拉車或沿底緣滾動，小心輕放。 

(7) 自車上卸下時應於地上放置輪胎或橡皮，藉以緩衝，以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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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直接之撞擊。 

(8) 搬運中發現氣瓶溫度異常高時，應立即灑水冷卻，並報告主管。 

(9) 乙炔氣鋼瓶之瓶頭，在任何場所與任何情況下，不得有撞擊

之情形發生。 

2. 砂輪機作業規定： 

(1) 砂輪機必須有護罩，護罩開口不應超過 90 度。 

(2) 使用前應先試轉，操作者站在側面，開動馬達試轉，開始使

用壓力要輕，待砂輪熱度均勻昇高後始可使用正常壓力。 

(3) 作業中應戴安全眼鏡，以防砂屑飛入眼中。 

(4) 不得在砂輪的兩側面研磨工具，若不得已需要使用時，不要

加以壓力。 

(5) 不可站立於砂輪回轉的正面。 

(6) 砂輪更換後，必須試車三分鐘，正常後始可使用。 

(7) 手提研磨砂輪機作業時應注意火花方向，附近不得放置易燃

物。 

(8) 手提砂輪機應有接地線，以策安全。 

3. 堆高機作業 

(1) 每天操作前安全檢查, 並隨時加以保養。 

(2) 不可超速超載，轉彎時降低速度，或稍停再開，必要時按喇

叭等。 

(3) 注意前方，倒車時應看看後方。 

(4) 載物時棧板約離地四寸，不可太高，以便降低載物之重心、

路面坡度大，上坡時物應在車前，下坡時應在車後。 

(5) 駕駛人員不可將手或腳伸出車外，亦不可搭載他人，更不可

有人站在叉桿上。 

(6) 在指定地點停車，不可停在通道、門口，以免影響他人。 

(7) 行駛中不可將此舉物品昇高或落下，停車時昇高物品桅桿絕

不能向前方傾斜，同時應注意不可撞及屋架等。 

(8) 堆高機因前方桅桿擋住部份視線，故前進時要看清後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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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看清時，應由專人指揮引導行駛或倒車行駛較安全。 

(9) 堆高機比普通車輛速度慢，所以駕駛人及周圍人往往蔑視安

全，由於它的衝力大，容易造成意外事故。 

4. 天車作業 

(1) 非經指派，不可擅自操作天車。 

(2) 任何人攀豋天車，車頂工作，必須先將總開關拉開，並在總

開關地方懸掛安全摽誌。 

(3) 天車開動時應注意所吊動之物品是否綁緊，並注意天車鋼索

是否有扭折現象。 

(4) 嚴禁與其他物品相撞。 

(5) 提吊物品，不可經過有人工作的上空，必要時應予警告。 

(6) 嚴禁乘坐於提吊之物品上。 

(7) 如遇停電，應將控制器放置於切斷位置，等候供電。 

(8) 切勿將鉤索、鍊條或鋼纜在地上拖拉。 

(9) 天車故障時，應即切斷電源，並報告主管，如試圖繼續開動

以判別故障原因，將使故障更嚴重。 

(10)不用時應將控制器放置於「關」位置。 

(11)天車開動前應注意吊掛高度是否已經足夠，而不致碰撞。 

(12)修理完竣，應將工具、螺絲及其他零星物品收拾妥當，以免

天車開動時，因落物傷害人員。 

(13)鉤索、鍊條應常加檢查，載物不可超過標示重量。 

5. 消防設備與防護 

(1) 消防器材概依各作業場所之實際設施與需要而予配備，全體

屬員應記其配置之位置與使用之對象。 

(2) 消防器材配置附近不得堆積物品，以免影響器材緊急之使用。 

(3) 在廠區內不得有任意吸煙、生火之情況。 

(4) 染有油污之紙屑、破布、纖維性之廢物等，應蓋藏於不燃性

之容器內，再由專人集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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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施工圖說 

本工程鋼結構工程施工製造圖將依施作順序另案提送審查。 
 

 


